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qh.sz.gov.cn/sygnan/xxgk/xxgkml/zcfg/gfxwj/content/post_11188215.html)

附錄

深圳市前海管理局

关于印发《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外资奖励办法》的通知

深前海规〔 2024〕 3 号

各有关单位：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外资奖励办法》已经前海合作区党工委会

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 

2024 年 3 月 11 日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外资奖励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目的依据】为切实落实《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

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进一步促

进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根据《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深圳前

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产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深前海规〔 2020〕 3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

前海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本办法适用于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以下简称前海合作

区）外资奖励资金的审核及相关管理活动。

第三条【实施主体】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以下简称前海管理局）

负责统筹外资奖励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第四条【适用对象】本办法适用于前海合作区正常实际经营的外商投资企业（以下简称

外资企业），需同时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一）不属于房地产业；

（二）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第五条【奖励重复】同一年度已享受南山区、宝安区、前海合作区同类型奖励的，不得

重复享受本办法奖励。

第二章 支持标准

第六条【支持标准】上一年度在前海合作区新增实际使用外资不少于 500 万美元的外资

企业，按以下标准给予外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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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业：新增不少于 500 万美元，按年度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 1%予以奖励；

（二）非金融业：新增不少于 500 万美元，按年度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 1%予以奖励；

新增不少于 3000 万美元，按年度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 1.5%予以奖励；

（三）单个外资企业每年享受的外资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

匯率按外资实际到账时间，中国外匯交易中心公布的银行间外匯市场人民币匯率中间

价计算。

对前海管理局重点引进且对提升前海外资利用水平有重要推动作用的外资企业，可以 

“一事一议 ”方式予以支持。

第三章 审核拨付

第七条【奖励确认】 外资奖励原则上免申即享，申报的具体事宜由前海管理局另行发

布。前海管理局向符合奖励资格条件的外资企业发送申领通知，外资企业登录服务系统确认申

领意愿。通知时间以前海管理局具体发送时间为准，外资企业应在要求时间内完成确认，逾期

视为放弃。

第八条【结果公示】奖励结果由前海管理局向社会公示不少于 5 个工作日。对公示有异

议的，应在公示期内向前海管理局实名提出异议。前海管理局对异议进行调查核实，异议成立

的，取消奖励并公示取消决定；异议不成立的，书面告知异议人。

第九条【资金拨付】经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前海管理局依规定拨付奖励资金。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条【廉政监督】奖励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向社会公开，接受有关部门和社会监督。

第十一条【配合工作】外资企业应配合前海管理局开展资金绩效评价、项目跟踪管理、

监督检查等工作，并及时提供所需相关资料。

第十二条【违规处理】前海管理局工作人员在管理和审批资金过程中玩忽职守、滥用职

权，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本办法规定的各项职责，或者利用职务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被

检举的，移交前海合作区纪工委、前海廉政监督局调查。经调查后确实存在违纪违规事实的，

依规给予党纪政务处分；涉嫌职务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名词解释】 本办法所称 “不少于 ”“不超过 ”含本数；所称 “新增 ”含新

设与增资。

第十四条【港澳台资】 港澳台资企业参照外资企业执行。

第十五条【办法解释】本办法由前海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有效期限】本办法自 2024 年 3 月 25 日起实施，有效期 3 年，此前颁布的相

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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